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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要點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選拔本市模範勞工，以表揚其對國家建設、經濟發展之貢

獻、敬業樂群之精神及優良傳統之品德，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市模範勞工參選組別及資格如下： 

（一）企業（產業）勞工組 

凡受僱於各事業單位實際從事工作之現職勞工（包括勞動基準法第84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

工身分之人員）（中華民國（以下同）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且未擔任該工會及

其他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以上之職務（包含理事

長、副理事長），並於該事業單位連續服務滿4年以上（服務年資以其於該事業單位投保勞

工保險或公務人員保險之年資認定，並自投保證明所載日期起，計算至114年12月31日止。

但因勞工保險條例第9條所列情形或育嬰留職停薪致投保年資中斷者，應扣除中斷期間，合

併計算其前後年資；船員因工作型態或特性，於相同或不同事業單位加保，且投保期間中

斷未逾二個月，經本府認定者，其保險年資得合併計算），有下列事蹟者，得參加本市模範

勞工之選拔： 

1.發揚服務精神、敬業樂群，足為所屬事業單位之表率，並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所屬事業單位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3.對所從事工作之知能、技能，有研發、創新之優異表現或有重要學術著述，且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4.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5.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二）職業勞工組 

凡參加現職之職業工會滿4年以上，並由該工會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年資連續滿4年以上之職

業勞工（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另新成立未滿4年之工會勞工不在此限；勞工保險

年資之認定，自投保證明所載日期起，計算至114年12月31日止），且未擔任該工會及其他

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以上之職務（包含理事長、

副理事長），有下列事蹟者，得參加本市模範勞工之選拔： 

1.勞工從事本業之服務年資及對職業之認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本職工作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3.對本業工作知能、技能之提昇、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現，且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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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者。 

4.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5.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三）工會領袖組 

現（至114年12月31日止）擔任登記有案之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以上職務，且自104年1月1日起，曾擔任同一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

或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以上職務，且合計達4年以上之勞工，有下列事蹟者，得參加

本市模範勞工之選拔： 

1.辦理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會運動、工會組織發展等，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3.推動工會會務運作、會務改善等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4.對所從事之工會事務工作，服務態度熱忱、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奬勵有案者。 

5.參與並推動性別平等事項，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四）工會會務人員組 

凡擔任登記有案之各級工會聘任現職之會務人員連續達4年（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

日）以上，且未擔任該工會及其他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監事以上職務之勞工。但

因勞工保險條例第9條所列情形或育嬰留職停薪致投保年資中斷者，應扣除中斷期間，合併

計算其114年12月31日前之年資，有下列事蹟者，得參加本市模範勞工之選拔： 

1.辦理工會會務工作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會會務推展、活動宣導規劃等，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3.對所從事工會會務工作之知能、技能，有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現，且有具體事蹟或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 

4.對所從事之工會會務工作，服務態度熱忱、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奬勵有案者。 

（五）外籍勞工組：由勞工局外勞服務科訂定參選資格。 

（六）身心障礙模範勞工組：由勞工局身障就業輔導科訂定參選資格。 

三、 推薦單位及方式： 

（一）企業（產業）勞工組、職業勞工組、工會領袖組及工會會務人員組由各級工會及其他機關 

      推薦： 

1.總工會以薦送所屬會員工會之會員10名為限，若基層工會已有推薦會員參選時，總工會 

不得再推薦該基層工會之會員參選。 

2.基層工會以薦送2名為限，會員人數如超過1,001人至5,000人者，薦送3名，會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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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至10,000人者，薦送4名，會員人數10,001人以上者，薦送5名。 

3.新北市工業會以薦送30名為限；新北市商業會以薦送10名為限；經濟部所屬本市各工業 

區廠商協進會、新北廠商促進會以薦送5名為限。若事業單位已有推薦員工參選時，本款

薦送單位不得再推薦該事業單位之會員參選。 

4.事業單位以推薦2名為限，如有成立工會者，僅能由其工會推薦參選。 

5.若推薦對象係為「原住民族」身分者，得不納入上述薦送名額額度，但以各組薦送2名為 

限。 

6.若推薦對象係為「性別翻轉」者，得不納入上述薦送名額額度，但以各組薦送1名為限。 

7.上述工會會員人數及會員家數，依工會前一年度會籍清查資料為主。 

（二）若為產業工會推薦企業（產業）勞工組或職業勞工組之勞工，於新北市轄內事業單位服務 

      或於轄內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連續滿4年以上，並於規定期間內有具體事蹟者，得參加本 

      市模範勞工之選拔。 

（三）外籍勞工組與身心障礙模範勞工組由業務單位自行訂定推薦及選拔方式。 

（四）請依規定填寫「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參選人切結同意書」、「參選新北市模範 

      勞工選拔檢核表」及佐證資料影本，以 A4紙張格式輸出，於114年11月13日（星期四）前 

      （以郵戳為憑）向本府勞工局薦送，逾期不予受理。 

四、 推薦限制： 

（一）參加本市模範勞工選拔，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者，不得參加選拔。但本 

      市未改制前，曾當選臺北縣模範勞工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前項規定者，取消其參選資格；已當選本市115年模範勞工者，撤銷其當選資格，追繳 

      其已領之獎勵，並通知其推薦單位，且不予遞補所缺名額。 

五、 選拔方式： 

（一）為辦理模範勞工選拔作業，由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副局長(或主任秘書)、各總工會、 

      工業會、商業會、社會公正人士及專家學者等15人，組成「115年度模範勞工評選委員會」 

      依「具體事蹟」及「年資」標準進行評選。 

（二）依新北市性別平等推動方案，打破職業性別刻板印象者，如男丁格爾、女性水電工等及 

      「原住民族」，符合各組別考核標準者，得優先表揚。 

（三）選拔結果將另行函知推薦單位。 

六、 表揚名額：本市模範勞工表揚名額計170名，各組別表揚名額如下： 

（一）企業（產業）勞工組、職業勞工組、工會領袖組及工會會務人員組共150名。另，除企產業 

      勞工組至多可推薦3名、職業勞工組至多可推薦2名外，其餘各組別推薦1名代表本市參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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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模範勞工選拔。 

（二）外籍模範勞工組10名。 

（三）身心障礙模範勞工組10名。 

七、表揚方式：獲選本市模範勞工者，訂於115年五一勞動節前公開表揚，並由本府頒發獎牌 

    （座）乙座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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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企業[產業]勞工組） 

姓名  

性別 □男   □女   

 

二吋正面半身照 片

(實貼)，照片背後請

填寫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司：               分機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請填寫公文可寄達之地址) 

 

學歷 □博士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服務單位及部門  職稱  

受僱現有 

單位日期 
年     月     日 

受僱現有單位

工作年資 
   年     月 

經歷  

具體事蹟 

※請參選人自行依考查項目逐項敘述填寫，並以250字為原則。 

範例： 

1.以專業技能與知識，圓滿達成公司交付任務，對於各項問題，均能以學識技能，提出創新改善

計畫，深獲公司肯定。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單位有多項貢獻，工作30年間獲嘉獎無數。 

3.多次代表工會出席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協助簽約成功，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4.帶領部門成本控管小組，在完整的計畫與高效率執行，每年均達成公司目標，並獲得114年經

濟部節能績優獎。 

備註 
(如具有右列事項

者，請務必勾選，

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1.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請勾選：是□，族別：______  

2.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請勾選：是□ 

3.推薦為「性別翻轉」者，請勾選：是□ 

  (如具有前開身分者，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 

4.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是□，______年度 

推薦單位 

※請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或印章 

 推薦單位： 

 地    址： 

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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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考 查 細 項 
配分

比例 
具 體 事 蹟 分 數 

一、發揚服務精

神、敬業樂群足為

所屬事業單位之表

率，並有具體事蹟

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服務表現優異熱忱、敬業精神等，有

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10

％） 

 

 

10％ 

 

  

二、從事工作態度

負責、盡職，對所

屬事業單位有具體

貢獻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1. 處理業務相關重大問題、危機處理

等，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10％） 

2. 執行勞工相關重大政策、任務等，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20％   

三、對所從事工作

之知能、技能，有

研發、創新之優異

表現或有重要學術

著述，且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 

1. 研究發明新產品或新式樣等獲得專

利，取得證明者（10％） 

2. 提出技能改善、創新等之學術著

述，有具體事證者（10％） 

3. 提出創新改善計畫、方案，經採納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30％   

四、參與本職技藝

競賽獲得優異表

現，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1. 參加本職技藝競賽表現優異，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10％） 

2. 取得相關專業證照、技能檢定資格

等，有具體事證者（10％） 
20％   

五、參與服務勞工

事務成績卓著，有

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1. 服務勞工有具體事實者或曾（現）

任勞工事務等職務（職福會、勞資

會議、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工會

等）有具體事證者（10％） 

2. 辦理事業單位活動及參與勞工事務

服務、社會團體服務活動等表現優

異，有具體事蹟者（10％） 

20％   

總   分（推薦單位評定） 推 薦 單 位 意 見 

 

 
 

※本表得依具體事蹟內容多寡自行增減篇幅。(一律以 A4紙張輸出) 

※本表資料請確實填寫，如未填寫完整或填報不實資料者，不列入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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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職業勞工組） 

姓名  

性別 □男   □女   

 

二吋正面半身照 片

(實貼)，照片背後請

填寫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司：               分機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請填寫公文可寄達之地址) 

 

學歷 □博士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加入職業 

工會名稱 
 

職稱 
(請勿填寫「會

員」、「會員代表」

等工會職務 

 

加入現有 

工會日期 
年     月     日 

加入現有工會

勞保年資 
   年     月 

經歷  

具體事蹟 

※請參選人自行依考查項目逐項敘述填寫，並以250字為原則。 

範例： 

1.於創會籌組期間，積極參與各項工作，於民國86年成立工會後，積極輔助各項會務工作，義

務幫忙活動籌辦敬業精神可嘉。 

2.配合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本業相關在職訓練課程，積極規劃會員在職訓練，以提升專業技

能及培訓第二專長。 

3.擔任工會理（監）事職務，為提升本業之職能，積極規劃相關課程，協助工會通過 TTQS 評

核認證銀牌獎。 

備註 
(如具有右列事項

者，請務必勾選，

以免影響您的權

益) 

1.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請勾選：是□，族別：______ 

2.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請勾選：是□ 

3.推薦為「性別翻轉」者，請勾選：是□ 

  (如具有前開身分者，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 

4.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是□，______年度 

推薦單位 

※請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或印章 

 推薦單位： 

 地    址： 

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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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考 查 細 項 

配分

比例 
具 體 事 蹟 分 數 

 
一、勞工從事本業

之服務年資及對職

業之認同，有具體

事蹟或經考核獎勵

有案者。 

從事本業服務表現優異、熱忱、敬

業精神等，有具體事蹟者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10％） 

  

 

10％ 

  

 
二、從事工作態度

負責、盡職，對本

職工作有具體貢獻

事蹟或經考核獎勵

有案者。  

1. 協助政府或民間推動政令宣導活

動、計畫等表現優異，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辦理或參與本業勞工相關活動表

現優異，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10％） 

20％   

 

三、對本業工作知

能、技能之提昇、

創新或改善之優異

表現，且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 

1. 推動本業相關職業訓練、安全衛

生、技術檢定等事務之改善、創

新、研發等，有具體事證者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提出本業技術改善、創新等之學

術著述，有具體事證者（10％） 

3. 提出本業相關技術改善計畫、方

案，經採納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10％） 

30％   

 
四、參與本職技藝

競賽獲得優異表

現，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1. 參加本職技藝競賽表現優異，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取得本業相關專業證照、技能檢

定資格等，有具體事證者（10

％） 

20％   

 

五、參與服務勞工

事務成績卓著，有

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1. 協助勞工（工會會員）提升就業

能力或技能等，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參與勞工事務服務、社會團體服

務活動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

（10％） 

 20％   

 總   分（推薦單位評定） 推 薦 單 位 意 見 

  

 

 

 

 

 

 

 

※本表得依具體事蹟內容多寡自行增減篇幅。(一律以 A4紙張輸出) 

※本表資料請確實填寫，如未填寫完整或填報不實資料者，不列入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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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工會領袖組） 

姓名  

性別 □男   □女   

 

二吋正面半身照 片

(實貼)，照片背後請

填寫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司：               分機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請填寫公文可寄達之地址) 

 

學歷 □博士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擔任現有 

工會名稱 
 

擔任現有工

會幹部職稱 
 

加入現有 

工會日期 
年     月     日 

加入現有工

會勞保年資 
   年     月 

曾擔任工會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副理事長

或理事長年資(請檢附當選證書) 
    年      月 

經歷  

具體事蹟 

※請參選人自行依考查項目逐項敘述填寫，並以250字為原則。 

範例： 

1.擔任理事長期間，奠定良好基礎，連續3年獲得新北市勞工局頒發優良工會之肯定。 

2.從事工會運動，目前擔任市政府勞資爭議處理調解人及調解委員，協助調解各項勞資爭議。

3.領導工會榮獲國家訓練品質 TTQS 評核金牌獎。 
備註 

(如具有右列事

項者，請務必

勾選，以免影

響您的權益) 

1.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請勾選：是□，族別：______ 

2.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請勾選：是□ 

3.推薦為「性別翻轉」者，請勾選：是□ 

  (如具有前開身分者，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 

4.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是□，______年度 

推薦單位 

※請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或印章 

 推薦單位： 

 地    址： 

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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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考 查 細 項 

配分比

例 
具 體 事 蹟 分 數 

 

一、辦理服務勞工

事務成績卓著，有

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1. 積極推動勞工事務教育訓練、提升

本業工作能力，有具體事蹟或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10％） 

2. 辦理本業勞工事務服務表現優異，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20％ 

  

 

二、從事工會運

動、工會組織發展

等，有具體貢獻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 

1. 從事工會運動表現優異，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從事工會組織發展，辦理本業勞工

事務人才培育、取得推展本業工作

相關專業證照、技能、檢定資格

等，經考核獎勵有案或有具體事證

者（10％） 

 20％   

 

三、推動工會會務

運作、會務改善等

表現優異，有具體

事證或經考核獎勵

有案者。 

1. 推動工會會務創新改善、辦理工會

會務運作表現優異，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10％） 

2. 推動本業相關職業訓練、安全衛

生、技能檢定等事務改善、創新

等，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10％） 

 20％   

 

四、對所從事之工

會事務工作，服務

態度熱忱、盡職，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 

1. 擔任工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或理

事長之服務年資（10％） 

2. 從事工會服務表現優異、熱忱、盡

職等或參與並推動性別平等事項，

有具體事證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20％   

 五、參與並推動性

別平等事項，有具

體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 

1. 積極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有具

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10

％）。 

2. 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環境相關措施，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20%   

 總   分（推薦單位評定） 推 薦 單 位 意 見 

  

 

 

  

 

※本表得依具體事蹟內容多寡自行增減篇幅。(一律以 A4紙張輸出) 

※本表資料請確實填寫，如未填寫完整或填報不實資料者，不列入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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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工會會務人員組） 

姓名  
性別 □男   □女   

 

二吋正面半身照 片

(實貼)，照片背後請

填寫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司：               分機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請填寫公文可寄達之地址) 

 

學歷 □博士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擔任現職 

工會名稱 
 

擔任現有工

會會務職稱 
 

加入現有 

工會日期 
年     月     日 

加入現有工

會勞保年資 
   年     月 

擔任現職工會會務人員年資     年      月 

經歷  

具體事蹟 

※請參選人自行依考查項目逐項敘述填寫，並以250字為原則。 

範例： 

1.配合政府政策，加強本業工會組織健全，推行各項會務，榮獲新北市政府頒發優良工會及

行善績優獎。 

2.協助辦理會員急難救助金、會員子女獎學金、會員升學獎助金與相關保險事宜。 

3.積極辦理工會會務，推薦會員參與新北市模範勞工選拔並獲殊榮，並協助會中幹部取得勞

資調解人證照。 

備註 
(如具有右列事項

者，請務必勾選，

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1.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請勾選：是□，族別：______ 

2.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請勾選：是□ 

3.推薦為「性別翻轉」者，請勾選：是□ 

  (如具有前開身分者，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 

4.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是□，______年度 

推薦單位 

※請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或印章 

 推薦單位： 

 地    址： 

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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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項目 考 查 細 項 配分比例 具 體 事 蹟 分 數 

 

一、辦理工會會務工作

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

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 積極參與勞工教育訓練提升

會務工作能力，有具體事蹟

或經考獎勵有案者（10％） 

2. 辦理本業工會會務推動表現

優異，有具體事蹟者或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10％） 

  

 

20％ 

  

 

二、從事工會會務推

展、活動宣導規劃等有

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1. 辦理勞工事務人才培育、訓

練表現優異，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10％） 

2. 協助政府或民間推動政令宣

導、活動、計畫等表現優

異，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10％） 

3. 取得推動工會會務相關專業

證照、技能檢定資格等，有

具體事證者（10％） 

 30％   

 

三、對所從事工會會務

工作之知能、技能，有

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

現，且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 

1. 提出工會會務改善計畫、方

案，經採納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 協助推動本業相關職業訓

練、安全衛生、技能檢定等

事務之改善、創新等，有具

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0％） 

3. 推動本業工會會務創新、改

善表現優異，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10％） 

 30％   

 

四、對所從事之工會會

務工作，服務態度熱

忱、盡職，有具體事蹟

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1. 從事同一工會會務工作之服

務年資（10％） 

2. 從事會務工作表現優異、熱

忱、盡職等，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10％） 

 20％   

 總   分（推薦單位評定） 推 薦 單 位 意 見 

  

 

  

 

 

※本表得依具體事蹟內容多寡自行增減篇幅。(一律以 A4紙張輸出) 

※本表資料請確實填寫，如未填寫完整或填報不實資料者，不列入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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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選 人 切 結 同 意 書 
 

 
本人             因參加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

在此聲明，本人如不符參選條件資格，無異議放棄參選資

格或同意被註銷當選資格；並為因應統計或研究需要，同

意新北市政府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包括姓

名、身分證字號、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址、聯絡方式、

學歷、職稱、職業、身分。 

 

           此致 

 

新北市政府 

 

          立書同意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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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檢核表 
一、注意事項  

(一)推薦單位應於114年11月13日星期四（以郵戳為憑）以前，將下列表格按編 

    號，以 A4紙張格式，送達本府勞工局辦理選拔作業。檢具文件不齊全、規 

    格不符或逾期薦送者，不予受理。 
(二)參加本市模範勞工選拔送審資料，概不退還，推薦單位有留存必要者，請 

    自行備份留存。 

二、勾選項目 

□ 1.本檢核表 

□ 2.新北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表（選拔表空白表格請至新北勞動雲網站點

取下載） 

□ 3.佐證資料 

三、參選資格檢核項目 

依據本市11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要點規定，須符合： 

□未曾當選過全國模範勞工或本市模範勞工者。但本市未改制前，曾當選臺北 

  縣模範勞工者，不在此限。  
(一)企（產）業勞工組 

□1.受僱於各事業單位實際從事工作之現職勞工 

□2.於該事業單位連續服務滿4年以上（須檢附參選人之勞工保險或公務人員保 

    險投保證明） 

□3.未擔任所屬事業單位企業工會、其他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 

    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以上職務（含理事長、副理事長） 
□4.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期間，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1)發揚服務精神、敬業樂群，足為所屬事業單位之表率，並有具體事蹟或經考 

   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所屬事業單位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 

(3)對所從事工作之知能、技能，有研發、創新之優異表現或有重要學術著述， 

   且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4)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5)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二)職業勞工組 

□1.參加現職之職業工會滿4年以上，並由該工會辦理參加勞工保險連續滿4年 

    以上之職業勞工（須檢附參選人之勞工保險投保證明） 
□2.未擔任該工會、其他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常 

    務監事）以上職務（含理事長、副理事長） 
□3.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期間，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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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工從事本業之服務年資及對職業之認同，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本職工作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3)對本業工作之知能、技能，有提昇、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現，且有具體事蹟 

   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4)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5)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三)工會領袖組： 

□1.於114年12月31日止擔任登記有案之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 

    會召集人（常務監事）以上職務（含理事長、副理事長） 
□2.於104年1月1日起，曾擔任同一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 

    集人（常務監事）以上職務合計達4年以上（須檢附擔任上述職務之當選證 

    書），而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1)辦理服務勞工事務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會運動、工會組織發展等，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3)推動工會會務運作、會務改善等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4)對所從事之工會會務工作，服務態度熱忱、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奬勵 

   有案者。 

(5)參與並推動性別平等事項，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奬勵有案者。 

(四)工會會務人員組： 

  □1.現擔任登記有案之各級工會聘任之會務人員 
  □2.擔任該工會會務工作連續滿4年以上（須申請人所任職之工會出具證明） 
  □3.未擔任該工會、其他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或監事以上職務 
  □4.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期間，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1)辦理工會會務工作成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2)從事工會會務推展、活動宣導規劃等，有具體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3)對所從事工會會務工作之知能、技能，有創新或改善之優異表現，且有具體 

   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4)對所從事之工會會務工作，服務態度熱忱、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奬勵 

   有案者。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推薦單位：＿＿＿＿＿＿＿＿ 

 


